常州市新北区基层医疗卫生单位2011年公开招聘卫生类专业技术人员简章
为建立科学、规范、公正的用人机制，更好地选拔优秀人才，充实卫生专业技术队伍，优化人员结构，根据《关于做好2011年卫生类专业技术人员引进工作的通知》（常新社人［2011］17号）等有关精神，决定公开招聘卫生类专业技术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计划
本次共招聘卫生类专业技术人员30名。采用定岗报名、统一考试、按岗竞争、择优录用的方式进行。具体职位设置见《常州市新北区基层医疗卫生单位2011年公开招聘卫生类专业技术人员职位简介表》(附件1)。
二、招聘对象及基本条件

（一）在岗人员（需同时具备）

1．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行端正，遵纪守法，热爱医疗卫生事业；

2．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其中麻醉、医学影像和护理专业放宽至大专学历；

3．护理专业的须具有护士执业资格，其他专业2009届以前毕业生须具有相应执（职）业资格，参加2011年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通过的提供成绩单；

4．年龄在30周岁以下（1981年1月1日以后出生），其中：①具有初级（师）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可放宽至35周岁（1976年1月1日以后出生），②具有适用执业医师法和医学检验专业中级职称的学历可放宽至大专、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1971年1月1日以后出生）；
5．在医疗卫生单位相应职位上工作满1年（2010年9月30日前参加工作）；

6．身体健康；

7．具备拟报考职位所需的其他条件（见招聘职位简介表）。
（二）2010届、2011届毕业生（需同时具备）

1．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品行端正，遵纪守法，热爱医疗卫生事业；

2．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其中麻醉、医学影像和护理专业放宽至大专学历；

3．护理专业的须具有护士执业资格且为本区生源，2011届毕业生提供参加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成绩单；

4．年龄在30周岁以下（1981年1月1日以后出生），其中护理专业的须在25周岁以下（1986年1月1日以后出生）；

5．身体健康；

6．具备拟报考职位所需的其他条件（见招聘职位简介表）。

三、招聘时间安排
1、报名：10月7日—9日
上午9：00—11：30  
下午2：00—5：00
2、领取准考证：
时间：10月14日
地点：同报名地点
3、笔试：10月15日

4、公布笔试成绩、面试人员名单：10月18日

5、面试：10月22日

6、公布总成绩：10月25日

四、报名及资格审核

1、报名。符合招聘基本条件且志愿在我区基层医疗卫生单位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人员，持报名表（附件2，直接下载填好）及有关证件（身份证、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毕业生推荐表、资格证书、执业证书及专业技术资格证，所有证书必须出示原件，同时提供1份复印件）至新北区社会事业局（新北区人民政府五楼512室，市内乘B13、19路至新北区政府下）进行报考登记，逾期不办理报考登记手续。

所有在岗报考人员必须出具在单位相应职位上工作满一年的书面证明。2010、2011届护理专业的毕业生须同时出具为本区生源的有效证明材料(毕业生推荐表和证明原户口在本区的户口簿)。
2、资格审核：由招考工作领导小组对报考者进行资格审查，对审查不合格者，取消报考资格。
五、考试方式及内容
（一）笔试

除麻醉、医学影像和预防医学等紧缺专业外，其他职位报名人数应与拟招聘人数形成不小于3：1的竞争比例，否则不予开考，原报考人员可重新选择报考其他职位。
1．笔试内容：委托专业机构命题，不指定考试大纲和教材。考试内容为招聘职位所需的专业知识，按所报职位，分为临床（含麻醉、医学影像）、中医（含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医学检验、护理、药学和卫生事业管理学等7个专业类别。
2．笔试题型：均为客观题。

3．笔试分值：100分。
4．笔试时间：100分钟。
（二）面试

笔试成绩以60分为合格分数线。在合格人员中按照报考职位1：3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该职位参加面试对象。如果报考该职位人员均未达到合格分数线，则取消该职位面试；如果该职位合格人员未达到1：3的比例，则由达线人员参加面试。
1．护理职位

（1）面试内容：

①护理技能操作：从《实用临床护理“三基”（操作篇）》（东南大学出版社唐维新主编）中选择5项基础护理操作，包括无菌技术、静脉输液、心肺复苏(成人)、鼻导管吸氧、铺备用床。由每个面试室进入面试人员中抽签产生的1号考生抽取1项作为该面试室所有参加面试人员考核项目。

②问题回答：与护理工作相关的综合分析、计划协调、人际关系处理等问题1个。

（2）面试分值：共100分，护理技能操作占60分，问题回答占40分。

（3）面试时间：护理技能操作10分钟，问题回答5分钟。
（4）面试计分：评委7人，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其余5人平均分即为面试成绩，当场亮分。

2．其他职位

（1）面试内容：回答问题2个，其中与报考职位相关的专业题1个，与医疗卫生工作相关的综合分析、计划协调、人际关系处理等问题1个。

（2）面试分值：100分，专业题占60分，综合分析、计划协调、人际关系处理的公共题占40分。

（3）面试时间：15分钟。
（4）面试计分：评委7人，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其余5人平均分即为面试成绩，当场亮分。

（三）总成绩折算方法
护理职位按照笔试成绩占40%、面试成绩占60%合成，其他职位按照笔试、面试成绩各占50%合成。考试总成绩以60分为合格分数线。
六、体检

根据招聘计划按职位职数1：1的比例在考试总成绩合格人员中由高分到低分确定体检人员。参加体检人员按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进行体检，体检标准参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关于修订<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19号）执行。体检不合格或不按规定进行体检者，取消录用资格，所缺名额在报考该职位其余考试总成绩合格人员中从高分到低分一次性递补。
七、公示
体检合格人员被确定为拟录用人员，并予以公示一周。公示内容包括拟录用人员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学历、毕业学校、专业、报考职位、笔试成绩、面试成绩、合成总成绩。公示期间接受社会和考生举报，要求举报者署名，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并提供必要的调查线索。对反映有严重问题并查有实据，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不予录用。
八、收费

根据《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明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考试收费政策的复函》（苏价费函〔2007〕146号）规定，收取报名、笔试费100元/人，进入面试人员收取面试费100元/人。

九、其他

1、根据招聘计划，按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用，如遇自愿放弃，则根据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在报考同职位的其余人员中一次性递补。
2、录用人员实行人事代理制度，享受事业编制人员同等待遇。在职人员实行半年试用期，毕业生实行一年见习期。试用（见习）期满进行考核，如考核不合格，则予以解聘。
3、被录用的社会在职人员与原工作单位签订劳动（聘用）合同或协议的，由本人与原单位按照有关规定自行协商处理。

4、考试成绩均在中国常州高新区网www.czxd.gov.cn、常州市卫生局网www.czws.gov.cn和常州市新北区卫生局网www.xbqwsj.com上向社会公布，不接受电话查分。

5、报名咨询电话：0519－85127586

   招聘监督电话：区纪委（监察局）0519-85127296
6、本简章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事业局负责解释。
附件：1.常州市新北区基层医疗卫生单位2011年公开招聘卫生类专业技术人员职位简介表
         2.常州市新北区公开招聘卫生类专业技术人员报名表

常州市新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常州市新北区社会事业局

二○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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